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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3/2021_2022__E9_99_88_E5

_85_B4_E8_89_AF__c36_53836.htm 以“律师法修改前瞻”为

主题的“德恒论坛”日前开坛，该论坛系中国人民大学诉讼

制度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和德恒律师事务所联合主办的系列

论坛。司法部公证律师司副司长李仁真、北京大学法学院陈

兴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诉讼法研究室主任陈卫东教

授以及德恒律师事务所主任王丽律师、李贵方律师等专家、

学者应邀参加了首日论坛，几位专家、学者围绕律师法修改

，中国律师的发展状况等 问题展开了积极的讨论。陈兴良教

授鲜明地提出，中国律师业发展中存在的七个不平衡现象当

值得关注，也是律师法修改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陈兴良教授

认为，此次修改律师法首要解决的是律师的职业定位问题。

律师从最早被定位为国家法律工作者，到目前的社会法律工

作者是个进步，但社会法律工作者的定位仍然不准确，也不

适应当前我国律师业的发展。他说，律师权利既不是国家权

力也不是社会权利，而是公民个人权利的一种延伸，应定位

于提供法律服务的自由职业者，律师法也是在对律师职业定

位的认识中不断发展的。在此基础上，陈兴良教授从另一个

角度提出了修改律师法要注意当前律师职业中存在的七大不

平衡。 第一个是诉讼业务和非诉讼业务发展不平衡。陈兴良

教授认为，现在律师对诉讼业务视若未睹，以不从事诉讼业

务为荣，这样一种倾向，不仅仅是律师选择问题，也从侧面

反映了国家法制环境问题。 第二个是刑事业务和非刑事业务

的发展不平衡。目前大多数律师将业务的重点转向经济、民



事业务中，刑事案件的律师参与辩护率越来越低，陈教授认

为，这反映了刑事案件的律师代理费过低，职业风险大，因

此关于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特别是执业豁免权等权利的确立

将是对律师法修改的巨大考验。 第三个是律师职业和其他法

律职业的不平衡。陈教授认为，在一个法治国家，律师、法

官、检察官、警察共同构成了法律共同体，然而我国律师却

是这个共同体中的弱势群体，他们与其他法律职业之间缺乏

沟通和相互理解，甚至存在对律师的敌视和职业报复。因此

应在立法中促进体现对于各种法律职业互相之间的沟通，形

成良性互动的内容。 第四个是律师职业发展的地域不平衡。

东部和西部，沿海和内地，城市和农村严重的不平衡，优秀

的律师，规模大的律师事务所主要集中在像北京、上海、深

圳等沿海或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发达地区，而在西部地区，

尤其在广大的农村地区的当事人难以得到良好的法律服务。 

第五个是律师水平的不平衡。也就是大律师和小律师之间的

不平衡，那么这种不平衡不仅仅是在提供法律服务质量上的

不平衡，也反映在年收入和人格上的不平衡。 第六个是律师

职业所承担的社会职责和执业环境的不平衡。尤其在刑事辩

护当中，律师的权利与义务不对等的问题更为突出。应当把

律师法变成律师权利法，律师授权法，而不是律师义务法。 

第七个不平衡是律师的经济收入与社会评价之间的不平衡。

总得来看，律师职业在社会属于高薪阶层，但是他们的社会

评价却不尽如人意，其社会政治抱负难以实现。我认为，律

师不仅有法律使命而且有政治使命，在这方面怎么推动它也

是今后在立法中应当考虑的问题。 陈教授指出，这七个不平

衡集中反映了我们目前律师业发展是喜忧参半，在建设法治



国家的背景下律师职业还有很大的发展。因此，应当通过律

师法的修改给律师职业提供更好的发展平台。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